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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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提述中國大唐集團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有關發行二零一四年短期融資
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的公告及有關發行中期票據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十二日的公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法例規定，於短期融資券或中
期票據存續期間，本公司須在每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披露第一季度財務報表。

隨附的財務報表為本公司於中國貨幣網（網址：http://www.chinamoney.com.cn）及上
海清算所（網址：http://www.shclearing.com）披露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與本公司（不
含附屬公司）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財務資料。

本公告及隨附的財務報表最初以中文編製，並以中英文本刊載。如中英文有任何差異，
概以中文為準。

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務請留意，隨附的財務報表乃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並
未由本公司核數師審計或審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大唐集團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陳勇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春雷先生及胡國棟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野
平先生、寇炳恩先生、安洪光先生及果樹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朝安先生、
盧敏霖先生及余順坤先生。

* 僅供識別


















